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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南无福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蒋晓燕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
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6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
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8年9月21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9日

仲裁公告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上虞华盛电机有限公司
及担保人浙江信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王华君、宋卫丽享有的7000000.00元本金及
利息的主债权及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债权相关的各
借款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

起，应向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注：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邸女士 电话：021-60106100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5858179996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366号恒隆广场2幢4501室
绍兴市上虞区金芝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13587394118
地址：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财富广场2幢1602室

公 告
原告温州我和我的小伙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伙伴公司）与被告上海沐浠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沐浠公司）、余小燕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审理作出（2017）浙0303民初6468号民事
判决书已判决。因沐浠公司拒绝履行判决确定的内容，现本院将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

本院审理查明：沐浠公司经营的黑马团购与原告小伙伴公司经营的嫲嫲团同属于微商行业，在
经营范围上较多交集，双方员工之间也会存在共同客户群体的微信朋友。沐浠公司员工的微信号

“HMT-XIAOAIMI、sunnyyu5168”在朋友圈发布余小燕个人与嫲嫲团的欠款纠纷，对嫲嫲团的名誉
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故可以认定沐浠公司侵犯原告公司的名誉权，综上对小伙伴公司合理部分
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驳回余小燕的全部反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条、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
规定，判决被告上海沐浠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在微信号为“HMT-XIAOAIMI、
sunnyyu5168”的微信朋友圈中连续五日发表致歉声明，向温州我和我的小伙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开赔礼道歉。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东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经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批准，我司即温州教育印刷厂与东南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于1993年7月29日，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温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企作浙温总字第200041号，法定代表人：金迎捷）,现该公司被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
八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在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故通知温州东南
捷达文教用品有限公司股东东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上午九时整，莅临浙江省温
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505室参加公司临时股东会，该会议将审议成立清算组, 并按《公
司法》的要求开展清算工作等事项，逾期自误！（逾期将申请法院强制清算！）

临时股东会议召集人（股东）：温州教育印刷厂
联系电话：13676736752、88120102

2018年8月9日

关于召集温州东南捷达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股东成立清算组会议通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应权利，依法转让给绍
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17年9月14日，单位：人民币）

注：l、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7年9月14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绍兴柯桥巨楠化纤有限公司，联系人：郑先生，电话13867565982。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鑫化纤有限公司

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抵押人名称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兴根、赵国英、徐宝金、李文程、浙江金鑫化纤有限公司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兴根、赵国英、徐宝金、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45,479,207.78元

31,070,000.00元

利息

478,300.00元

211,700.00 元

（2018）浙0102民初373、377号
宁波镇海亿月金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省轻纺集团轻工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镇海
亿月金属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天地特种钢有限公
司、宋仁杰民间合同纠纷二案（案号为 2018 浙 0102
民初373、377号），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宁波镇海亿
月金属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2民初373、3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728号

徐海军：上诉人吴见升就（2017）浙 0102 民初
572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704号

苏州林得纳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原告江
阴市美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中天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苏州林得纳新型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副本、参加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586号

叶金水、朱素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永联担
保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叶金水、朱素红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102民初45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828号

浙江舒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舒蕊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保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如下：被告浙江舒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安保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保安服务费 38400 元，并支付原
告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2 月 4
日起至保安服务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付本
金 384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础
年利率 6%标准计算）。若被告浙江舒蕊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浙江舒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原告杭州市
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舒蕊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210号

韦玉英、王艳齐、赵素珍：本院受理原告胡明
霞、叶盛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1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112号

张国海：本院受理原告陈正银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115号

郑银斐、缪云琴：本院受理原告丁江强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
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承担律师费用、连带清偿责任及
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505号

冯永年：本院受理（2017）浙 0106 民初 9505 号
原告杭州兀魅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冯永年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0106民初
9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964号

杭州中坤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呼伦
贝尔鑫皇盛世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国富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中坤实业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杭州国富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596号

谢惠英：本院受理原告毛利文与被告谢惠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191民初596号民事判决书、缴费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116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亚萍、杨茂森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123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宏利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121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国英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31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587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周罗丹、董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

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601、9603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正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两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162号

徐楠：本院受理原告周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之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860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坚、吕隽哲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
初 5860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984号

王将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彬、王将洁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 时 00 分
在浙江省乔司监狱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861号

吴小兵：本院受理原告赵韶明诉你及伟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
被告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
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2018）浙 0110 民初 6861 号民事裁
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

书等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034、17035、17036号
陈立新、戚福妹、张方、杨琪、杭州祥发市政园

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杭州野麦林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俞银龙诉被告陈立新、戚福
妹、张方、杨琪、杭州祥发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杭州野麦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 民初17034、17035、1703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437-2号

丁巧巧、周立冬、徐仙春：本院立案受理的原
告陈小金诉被告丁巧巧、周立冬、徐仙春、杭州信
义担保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案诉讼材料，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2143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原告陈小金
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6250 元，由原告陈
小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2302号

倪继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天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1
民初 23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解除
原告杭州富阳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倪
继正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2012 预 0001426，含补充协议）；二、被
告倪继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
富阳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约金 498 111.90
元;三、被告倪继正应在本判决第一项内容生效
后五日内协助原告杭州富阳天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办理相应合同解除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解
除网签备案手续）。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2303号

倪继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天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1
民初 23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解
除 原 告 杭 州 富 阳 天 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倪 继 正 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 签 订 的《商 品
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2 预 0002127，含补
充协议）；二、被告倪继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 日 内 支 付 杭 州 富 阳 天 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违 约 金 425184 元 ；三 、被 告 倪 继 正 于 本 判 决
第一项内容生效后五日内协助原告杭州富阳天
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相应合同解除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解除网签备案手续）。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针对浙江来壹台科技有限公司以我集团关联企业的名义进行招商、宣传
等事宜，我集团郑重声明，浙江来壹台科技有限公司与我集团并未达成正式合
作，浙江来壹台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的宣传、招商行为与我集团并无关联。

我集团已告知浙江来壹台科技有限公司停止使用相关宣传材料。请相关
媒体停止刊登和发布类似广告，否则均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于我集团产品有疑问的，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71-83685367。
浙江中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声明

李梦石遗失警官证一
本，警官证编号：公现役字第
1369570号，声明作废。

尹丰遗失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原住院发票
一张，发票号码1301978691；
浙江省中医院原住院发票四
张 ，发 票 号 码 1301633018、
1301635354、 1301642414、
170001739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